
綠
建
築
設
計
說
明

 

綠
建
築
標
章
之
推
動
在
我
國
分
成
候
選
綠
建
築
證
書
與
綠
建
築
標
章
，
綠
建
築
標
章
為
取

得
使
用
執
照
或
既
有
合
法
建
築
物
，
合
於
綠
建
築
評
估
指
標
標
準
頒
授
之
獎
章
。
候
選
綠

建
築
證
書
則
為
鼓
勵
取
得
建
造
執
照
但
尚
未
完
工
領
取
使
用
執
照
之
新
建
建
築
物
，
凡
規

劃
設
計
合
於
綠
建
築
評
估
指
標
標
準
之
建
築
物
，
即
頒
授
候
選
綠
建
築
證
書
，
為
一
「
準
」

綠
建
築
之
代
表
。
本
案
為
一
地
下

6
樓
，
地
上

32
樓
之
集
合
住
宅
大
樓
，
其
綠
建
築
規
劃

評
估
分
別
說
明
如
下
：

 

(
一

)黃
金
級
綠
建
築

 

因
本
案
將
申
請
綠
建
築
黃
金
級
標
章
，
故
於
綠
建
築
之

9
項
評
估
指
標
中
，
檢
討
綠
化

量
、
基
地
保
水
、
日
常
節
能
、

C
O

2
減
量
、
廢
棄
物
減
量
、
水
資
源
及
污
水
垃
圾
改
善

等
7
項
指
標
，
依
「
綠
建
築
解
說
與
評
估
手
冊
」

(2
0
1

2
年
版

)訂
定
之
分
級
評
估
方
法

評
定
以
上
綠
建
築
檢
討
指
標
，
各
指
標
之
詳
細
評
估
計
算
內
容
將
於
正
式
提
出
候
選
綠

建
築
證
書
申
請
時
，
依
「
綠
建
築
標
章
申
請
審
核
認
可
及
使
用
作
業
要
點
」
規
定
檢
附

申
請
所
需
資
料
向
評
定
機
構
提
出
申
請
，
並
以
評
定
會
議
之
結
果
為
準
。
本
案
分
級
評

估
總
得
分

Σ
rs

i=
4
8

.4
3
分

(實
際
得
分
依
標
章
審
查
結
果

)，
初
步
落
點
位
於
銀
級
，
但
因

本
案
免
評
估
生
物
多
樣
性
指
標
，
所
以
重
新
調
整
級
距
為

4
8
≦

R
S
＜

5
8，

分
數
位
於
黃

金
級
範
圍
內
。
本
案
實
際
施
工
將
符
合
綠
建
築
標
章
分
級
評
估
之
「
黃
金
級
」
標
準
。「

綠

建
築
評
估
資
料
總
表
」、
「
分
級
評
估
表
」、
「
各
項
指
標
評
估
表
」，

及
各
項
指
標
簡
述
如

下
：
 

 

 

圖
1

-1
 綠

建
築
標
章
標
誌

 

 

 

 

表
1

-1
 E

E
W

H
-R

S
綠
建
築
標
章
評
估
總
表
 

一
、
建
築
名
稱
：

 富
享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市
府
段
一
小
段

85
8
等

31
筆
地
號
新
建
工
程

 

二
、
建
物
概
要
：

 
 

三
、
評
估
結
果
：

 

申
請
指
標
項
目

 
基
準
值

 
設
計
值

 
系
統
得
分

 

□
 

生
物
多
樣
性
指
標

 
B

D
c=

_
 

B
D

=
_

 
R

S
1
=

_
 

■
 

綠
化
量
指
標

 
T

C
O

2
c=

1
5
8
9
9
6
.2

5
 

T
C

O
2
=

3
9
6
4
0
4
.9

4
4
 

R
S

2
=

9
.0

0
 

■
 

基
地
保
水
指
標

 
λ
c=

0
.1

8
 

λ
=

0
.5

1
 

R
S

3
=

9
.0

0
 

■
 

日
常
節
能
指
標

 

H
W

s=
○
＜

H
W

sc
=

○
？

 
 

E
E

V
=

0
.7

9
＜

E
E

V
c=

0
.8

0
 

 

■
免
檢
討

 
□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 
 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0
.8

0
 

E
E

V
=

0
.7

9
 

R
S

4
1
=

2
.1

5
 

3
.0

 
U

aw
=

2
.3

8
 

R
S

4
2
=

--
 

5
.5

 
U

af
=

--
 

R
S

4
3
=

--
 

0
.8

0
 

E
A

C
=

0
.8

0
 

R
S

4
4
=

1
.5

 

0
.7

0
 

E
L

=
0
.7

0
 

R
S

4
5
=

1
.5

 

固
定
耗
能
設
備

 
R

S
4

6
=

3
 

■
 

C
O

2
減
量
指
標

 
0
.8

2
 

C
C

O
2
=

0
.5

5
 

R
S

5
=

7
.9

0
 

■
 

廢
棄
物
減
量
指
標

 
3
.3

 
P

I=
2
.9

7
 

R
S

6
=

2
.8

1
 

□
 

室
內
環
境
指
標

 
6
0
.0

 
IE

=
0

 
R

S
7
=

0
 

■
 

水
資
源
指
標

 

2
.0

0
 

W
I=

8
.5

 
R

S
8
=

8
.0

 

R
c=

1
.5

4
%
≧
自
來
水
替
代
率

5
%

 
 

■
免
檢
討

 □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

V
s=

2
3
5
.1

5
m

³≧
V

c=
1
8
1
.9

1
 m

³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□
免
檢
討

 ■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

■
 
污
水
垃
圾
改
善
指
標

 
污
水
指
標
是
否
合
格

(配
管
檢
查

) 
 

■
合
格

 □
不
合
格

 

1
0
.0

 
G

i=
1
4
 

R
S

9
=

3
.5

6
 

系
統
總
得
分

R
S

=
Σ

R
S

i=
4
8
.4

3
 

 四
、
綠
建
築
標
章
分
級
評
估
級
：

 

綠
建
築
標
章
等
級

 
合
格
級

 
銅
級

 
銀
級

 
黃
金
級

 
鑽
石
級

 

□
 

九
大
指
標
全
評
估
總
得
分

 
2

0
≦

R
S
＜

3
7

 
3

7
≦

R
S
＜

4
5

 
4

5
≦

R
S
＜

5
3

 
5

3
≦

R
S
＜

6
4

 
6

4
≦

R
S

 

■
 

免
評
估
生
物
多
樣
性
指
標

 
1

8
≦

R
S
＜

3
4

 
3

4
≦

R
S
＜

4
1

 
4

1
≦

R
S
＜

4
8

 
4

8
≦

R
S
＜

5
8

 
5

8
≦

R
S

 

綠
建
築
標
章
等
級
判
定

 
□

 
□

 
□

 
■

 
□

 
 五
、
填
表
人
簽
章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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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1

-2
 E

E
W

H
-R

S
各
指
標
計
分
法

 

九
大
指
標

 
有
無

 
設
計
值

 
基
準
值

 
 
變
距

R
n
(註

) 
分
級
評
估
得
分

R
S

i 
得
分
上
限

 

一
﹒
生
物
多
樣
性
指
標

 
□

 
B

D
=

 
_
 

B
D

c=
 

_
 

R
1
=

 
_
 

R
S

1
=

1
8
.7

5
×

R
1
+

1
.5

=
 

_
 

0
.0
≦

R
S

1
≦

9
.0

 

二
﹒
綠
化
量
指
標

 
■

 
T

C
O

2
=

 
3
9
6
4
0
4
.9

4
4

 
T

C
O

2
c=

 
1
5
8
9
9
6
.2

5
 

R
2
=

 
1
.4

9
 

R
S

2
=

6
.8

1
×

R
2
+

1
.5

=
 

1
1
.6

5
取

9
 

0
.0
≦

R
S

2
≦

9
.0

 

三
﹒
基
地
保
水
指
標

 
■

 
λ
=

 
0
.5

0
 

λ
c=

 
0
.1

8
 

R
3
=

 
1
.8

8
 

R
S

3
=

4
.0

×
R

3
+

1
.5

=
 

9
.1

8
取

9
 

0
.0
≦

R
S

3
≦

9
.0

 

四 ﹒ 日 常 節 能 指 標  

外 殼 節 能  

外
殼
節
能

 
■

 
E

E
V

=
 

0
.7

9
 

E
E

V
c=

 
0
.8

0
 

R
4
1
=

 
0
.0

1
 

R
S

4
1
=

ei
×

R
4
1
+

2
.0

 

連
棟
住
宅
類

e1
=

1
0
.0

 

其
他
住
宿
類

e2
=

1
5
.0

 

2
.1

5
 

0
.0
≦

R
S

4
1
≦

9
.0

 

外
牆
隔
熱

 
■

 
U

aw
=

 
2
.3

8
 

E
E

V
c=

 
3
.0

0
 

R
4
2
=

 
--

 
R

S
4
2
=

4
.0

×
R

4
2

 
--

 
0
.0
≦

R
S

4
2
≦

4
.0

 

玻
璃
隔
熱

 
■

 
U

af
=

 
--

- 
E

E
V

c=
 

5
.5

 
R

4
3
=

 
--

 
R

S
4
3
=

2
.0

×
R

4
3

 
--

 
0
.0
≦

R
S

4
3
≦

4
.0

 

空
調
節
能

 
■

 
E

A
C

=
 

0
.8

0
 

E
A

C
c=

 
0
.8

0
 

R
4
4
=

 
0
 

R
S

4
4
=

1
0
.0

×
R

4
2
+

1
.5

=
 

1
.5

 
0
.0
≦

R
S

4
4
≦

6
.0

 
 

照
明
節
能

 
■

 
E

L
=

 
0
.7

0
 

E
L

c=
 

0
.7

0
 

R
4
5
=

 
0
 

R
S

4
5
=

1
0
.5

×
R

4
3
+

1
.5

=
 

1
.5

 
0
.0
≦

R
S

4
5
≦

5
.0

 
 

固
定
耗
能
設
備

 
■

 
E

q
i=

 
3
.0

0
 

U
i=

 
- 

_
 

3
.0

0
 

R
S

4
6
=

Σ
（

E
q
i×

U
i）

=
 

3
.0

 
0
.0
≦

R
S

4
6
≦

4
.0

 

五
﹒

C
O

2
減
量
指
標

 
■

 
C

C
O

2
=

 
0
.5

5
 

C
C

O
2
c=

 
0
.8

2
 

R
5
=

 
0
.3

3
 

R
S

5
=

1
9
.4

0
×

R
5
+

1
.5

=
 

7
.9

0
 

0
.0
≦

R
S

5
≦

8
.0

 

六
﹒
廢
棄
物
減
量
指
標

 
■

 
P

I=
 

2
.9

7
 

P
Ic

=
 

3
.3

 
R

6
=

 
0
.1

0
 

R
S

6
=

1
3
.1

3
×

R
6
+

1
.5

=
 

2
.8

1
 

0
.0
≦

R
S

6
≦

8
.0

 

七
﹒
室
內
環
境
指
標

 
□

 
IE

=
 

_
 

IE
c=

 
6
0
.0

 
R

7
=

 
_
 

R
S

7
=

1
8
.6

7
×

R
7
+

1
.5

=
 

_
 

0
.0
≦

R
S

7
≦

1
2
.0

 

八
﹒
水
資
源
指
標

 
■

 
W

I=
 

8
.5

 
W

Ic
=

 
2
.0

 
R

8
=

 
3
.2

5
 

R
S

8
=

2
.5

0
×

R
8
+

1
.5

=
 

9
.6

3
取

8
.0

 
0
.0
≦

R
S

8
≦

8
.0

 

九
﹒
污
水
垃
圾
改
善
指
標

 
■

 
G

I=
 

1
4

.0
 

G
Ic

=
 

1
0
.0

 
R

9
=

 
0
.4

 
R

S
9
=

5
.1

5
×

R
9
+

1
.5

=
 

3
.5

6
 

0
.0
≦

R
S

9
≦

5
.0

 

合
計
總
分

R
S

=
Σ

R
S

i=
4
8
.4

3
 

 

註
：
變
距

R
1
~

R
9
為
該
指
標
的
設
計
值
與
基
準
值
的
絕
對
值
差
與
基
準
值
之
比
，
依
「
∣
設
計
值

-基
準
值
∣

÷
基
準
值
」
之
公
式
計
算
。

 

 

表
1

-3
 E

E
W

H
-R

S
分
級
評
分
基
準

(單
位
：
分

) 

 
綠
建
築
等
級

 

(得
分
概
率
分
佈

) 

合
格
級

 

0
~

3
0
％

 

銅
級

 

3
0
～

6
0
％

 

銀
級

 

6
0
～

8
0
％

 

黃
金
級

 

8
0
～

9
5
％

 

鑽
石
級

 

9
5
％
以
上

 

□
 

九
大
指
標
全
評
估
總
得
分

R
S
範
圍

 
2
0
≦

R
S
＜

3
7
 

3
7
≦

R
S
＜

4
5
 

4
5
≦

R
S
＜

5
3
 

5
3
≦

R
S
＜

6
4
 

6
4
≦

R
S

 

■
 

免
評
估
生
物
多
樣
性
指
標

R
S
範
圍

 
1
8
≦

R
S
＜

3
4
 

3
4
≦

R
S
＜

4
1
 

4
1
≦

R
S
＜

4
8
 

4
8
≦

R
S
＜

5
8
 

5
8
≦

R
S

 

分
級
評
估
歸
屬
級
別

(請
勾
選

) 
□

 
□

 
□

 
■

 
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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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
二

)綠
化
量
指
標

 

1
.建

築
基
本
資
料
 

(1
)基

地
面
積
：

2
0
1

9
.0

0
㎡

 

(2
)法

定
建
蔽
率
：

6
5
%

 

(3
)法

定
空
地
面
積
：

7
0

6
.6

5
㎡

 
 

(4
)土

地
使
用
分
區
：
商
業
區

 

 

2
.綠

化
量
設
計
概
要
 

地
面
層
以
人
工
地
盤
花
園
設
計
為
主
，
栽
植
喬
木
、
灌
木
、
草
花
，
營
造
綠
色
生
態

廊
道
與
斑
塊
。
 

 

3
.綠

化
量
指
標
說
明
 

於
本
案
之
地
面
層
綠
化
，
沿
街
步
道
部
分
疏
植
闊
葉
大
喬
木
，
覆
土
深
度
≧
1
.
0
m
。

人
工
地
盤
花
園
綠
地
規
劃
喬
木
、
灌
木
、
花
草
密
植
混
種
。
以
本
土
原
生
、
誘
鳥
誘

蝶
植
物
為
主
。
運
用
不
同
高
度
、
色
彩
、
質
感
之
植
物
營
造
豐
富
多
層
次
之
植
栽
設

計
。
以
多
層
次
之
栽
植
結
合
景
石
，
創
造
小
型
生
物
行
動
、
棲
息
之
空
間
。
植
栽
選

種
以
耐
旱
、
抗
風
為
主
，
避
免
深
根
、
板
根
性
植
栽
，
並
設
置
適
當
之
澆
灌
系
統
。
 

   

 
圖

 
2

-1
 
人
工
地
盤
花
園
植
栽
示
意
圖
 

  

表
2

-1
 綠

化
量
指
標
評
估
表
 

 

 

   

E
E

W
H

-R
S
綠
化
量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一
、
建
築
名
稱
：
富
享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市
府
段
一
小
段

85
8
等

31
筆
地
號
新
建
工
程

 

二
、
綠
化
量
評
估

 

植
栽
種
類

 
栽
種
條
件

 
固
定
量

G
i 

栽
種
面
積

A
i 

計
算
值

G
i×

A
i 

生
態
複

層
 

大
小
喬
木
、
灌
木
、
花
草
密

植
混
種
區

 

喬
木
種
植
間
距

3
.5

m
以
下
且

土
壤
深
度

1
.0

m
以
上

 
1
2
0
0
 

0
 

㎡
 

0
 

㎏
 

喬
木

 

闊
葉
大
喬
木

 
土
壤
深
度

1
.0

m
以
上

 
9
0
0
 

1
9
2
(1

2
顆

) 
㎡

 
1
7
2
8
0
0
 ㎏

 

闊
葉
小
喬
木
、
針
葉
喬
木
、

疏
葉
喬
木

 
土
壤
深
度

1
.0

m
以
上

 
6
0
0
 

1
0
3
(1

8
顆

) 
㎡

 
6
1
5
8
4
 ㎏

 

棕
櫚
類

 
土
壤
深
度

1
.0

m
以
上

 
4
0
0
 

0
 

㎡
 

0
 ㎏

 

灌
木

 

土
壤
深
度

0
.5

m
以
上

 

(每
㎡

至
少

栽
植

4
株

以

上
) 

3
0
0
 

3
2
9
.7

6
 

㎡
 

9
8
9
2
8
 ㎏

 

多
年

生
蔓

藤
 

土
壤
深
度

0
.5

m
以
上

 
1
0
0
 

 
㎡

 
 ㎏

 

草
花

花
圃

、
自

然
野

草
地

、
草

坪
 

土
壤
深
度

0
.3

m
以
上

 
2
0
 

4
2
0
.8

2
 

㎡
 

8
4
1
6
.4

0
 ㎏

 

老
樹

保
留

 
米
高
徑

3
0

c
m
以
上
或
樹
齡

2
0

年
以
上

 

9
0
0
 

 
㎡

 
 

㎏
 

6
0
0
 

 
㎡

 
 

㎏
 

Σ
G

i×
A

i=
3
4
1
7
2
8
.4

0
㎏

 
 三
、
生
態
綠
化
優
待
係
數

α
 

針
對
有
計
畫
之
原
生
植
物
、
誘
鳥
誘
蝶
植
物
等
生
態
綠
化
之
優
惠
。
無
特
殊
生
態
綠
化
者
設

α
=

1
.0
。
此
優
待
必
須
提
出
之
整
體
植
栽
設
計
圖
與
計
算
表
。

 
 

其
中

α
=

0
.8

+
0
.5

×
 r

a；
ra

=
原
生
或
誘
鳥
誘
蝶
植
物
採
用
比
例

 

ra
=

0
.7

1
 

α
=

1
.1

6
 

四
、
綠
化
設
計
值

T
C

O
2
計
算

 

T
C

O
2
=

(Σ
(G

i 
×

 A
i)

) 
×

 α
 

T
C

O
2
=

 

3
9
6
4
0
4
.9

4
4
㎏

 

五
、
綠
化
基
準
值

T
C

O
2

C
計
算

 

T
C

O
2

 c
=

1
.5

×
(0

.5
×

A
’×

β
)，

 
A

’=
(A

0
-A

p
)×

(1
- 

r)
，

若
A

’＜
0
.1

5
×

A
0
，
則

A
’=

0
.1

5
 

A
0
，

r=
法
定
建
蔽
率
，
分
期
分
區
時

r=
實
際
建
蔽
率
，

A
p
為
不
可
綠
化
之
面
積
，

β
為

單

位
綠

地
C

O
2
固

定
量

基
準

[k
g

/㎡
] 

 

T
C

O
2
c=

 

1
5
8
9
9
6
.2

5
㎏

 

六
、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2
=

6
.8

1
×
【

(T
C

O
2
- 

T
C

O
2
c)

/T
C

O
2
c】

+
1
.5

=
9
.1

3
取

9
，

(0
.0
≦

R
S

2
≦

9
.0
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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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

 
2

-2
 
地
面
層
植
栽
景
觀
配
置
圖
 

 
圖

 
2

-3
 
三
層
植
栽
景
觀
配
置
圖
 

 
圖

 
2

-4
屋
頂
層
植
栽
景
觀
配
置
圖
 

表
2

-2
 
固
碳
量
計
算
表

 

植
栽
種
類
 

Gi
 

數
量
統
計
 

 

種
類

 
原 生

 

樹
木
間
距
-面

積
 

1F
L 

3F
L 

RF
L 

合
計
 

固
碳
量
計
算
 

茄
冬

 
V 

90
0 

4m
=1

6m
2  

4 
- 

- 
4 

4
*
1
6
*
9
0
0
=
5
7
6
0
0 

竹
柏

 
V 

4m
=1

6m
2  

5 
 

- 
5 

5
*
1
6
*
9
0
0
=
7
2
0
0
0 

青
楓

 
V 

4m
=1

6m
2  

3 
 

- 
3 

3
*
1
6
*
9
0
0
=
4
3
2
0
0 

緬
梔

 
 

60
0 

4m
=1

6m
2  

2 
1 

- 
3 

3
*
1
6
*
6
0
0
=
2
8
8
0
0 

緬
梔

 
 

2.
8m

=7
.8

4m
2  

- 
 

1 
- 

1 
1
*
7
.
8
4
*
6
0
0
=
4
7
0
4 

桂
花

 
 

1.
6m

=2
.5

6m
2  

- 
 

8 
- 

8 
8
*
2
.
5
6
*
6
0
0
=
1
2
2
8
8 

嘉
寶
果

 
 

2.
4m

=5
.7

6m
2  

- 
 

2 
- 

2 
2
*
5
.
7
6
*
6
0
0
=
6
9
1
2 

嘉
寶
果

 
 

2.
2m

=4
.8

4m
2  

- 
 

2 
- 

2 
2
*
4
.
8
4
*
6
0
0
=
5
8
0
8 

嘉
寶
果

 
 

1.
6m

=2
.5

6m
2  

- 
 

2 
- 

2 
2
*
2
.
5
6
*
6
0
0
=
3
0
7
2 

日
本
女
貞
、

七
里
香
、
春

不
老
、
黃
金

露
花

 

V 
30

0 
每
米
平
方

2
株
 

78
.3

6 
18

7.
08

 
64

.3
2 

3
2
9
.
7
6 

3
2
9
.
7
6
*
3
0
0
=
9
8
9
2
8 

台
北
草

 
- 

20
 

 
88

.6
2 

11
1.

38
 

22
0.

8
2 

4
2
0
.
8
2 

4
2
0
.
8
2
*
2
0
=
8
4
1
6
.
4
0 

固
碳
量
合
計
 

3
4
1
7
2
8
.
4
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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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

)基
地
保
水
指
標

 

基
地
鑽
探
資
料
顯
示
本
案
表
層
為
回
填
層
，
統
一
土
壤
分
類
為

CL
，
土
壤
滲
透
係
數

k
= 

1
0

- 9
m
/s
，
基
地
最
終
入
滲
率

f 
＝

10
-7
 m
/s
。

 

1
.保

水
量
設
計
概
要
 

由
於
本
案
土
質
為

CL
，
故
本
案
以

Q
8
滲
透
側
溝
保
水
量
為
主
要
設
計
手
法
；

Q
1

綠
地
保
水
設
計
、

Q
3
花
園
土
壤
雨
水
截
留
設
計
為
輔
。

 

 

2
.基

地
保
水
指
標
說
明

 

基
地
的
保
水
性
能
係
指
建
築
基
地
內
自
然
土
層
及
人
工
土
層
涵
養
水
分
及
貯
留
雨

水
的
能
力
。
基
地
的
保
水
性
能
愈
佳
，
基
地
涵
養
雨
水
的
能
力
愈
好
，
有
益
於
土
壤

內
微
生
物
的
活
動
，
進
而
改
善
土
壤
之
活
性
，
維
護
建
築
基
地
內
之
自
然
生
態
環
境

平
衡
。

 

 

圖
 
4

-2
 Q

3
花
園
土
壤
保
水
設
計
概
念
圖

 

 
圖

 
4

-3
 
 
Q

8
滲
透
側
溝
概
念
圖

 

    

. 
 

 

圖
 
4

-5
 
 
地
面
層
保
水
設
計
概
念
圖
 

 

 

圖
 
4

-5
 
 
三
層
保
水
設
計
概
念
圖
 

A3-5



 

 

 

圖
 
4

-6
 
 
屋
突
層
保
水
設
計
概
念
圖
 

             

表
3

-1
 
基
地
保
水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E
E

W
H

-R
S
基
地
保
水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一
、
建
築
物
名
稱
：
富
享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市
府
段
一
小
段

85
8
等

31
筆
地
號
新
建
工
程

 

二
、
基
地
最
終
入
滲
率

f 
判
斷

 

鑽
探
報
告
土
壤
分
類

=
 C

L
 

土
壤
滲
透
係
數

k
=

 1
0
 
 -9

 
m

/s
 

最
大
降
雨
延
時

t=
 

8
6
4
0
0
 

(s
) 

基
地
最
終
入
滲
率

f=
 1

0
 
 -7

 m
/s

 

三
、
基
地
保
水
量
評
估

 

保
水
設
計
手
法

 
說
明

 
設
計
值

 
保
水
量

Q
i 

常
用
保

水
設
計

 Q
1
綠
地
、
被
覆
地
、
草
溝
保
水
量

 
綠
地
、
被
覆
地
、
草
溝
面
積

(m
2
) 

1
0
2
.7

3
 

0
.8

9
 

Q
2
透
水
鋪
面
設
計
保
水
量

 
透
水
鋪
面
面
積

(m
2
) 

0
 

0
 

基
層
厚
度

(m
) 

0
 

Q
3
花
園
土
壤
雨
水
截
留
設
計
保
水
量

 
花
園
土
壤
面
積

(m
2

) 
6
2
1
.2

7
 

5
.3

7
 

花
園
土
壤
體
積

(m
3
) 

3
9
9
.2

7
 

特
殊
保

水
設
計

 Q
4
貯
集
滲
透
空
地
或
景
觀
貯
集
滲
透

水
池
設
計

 

貯
集

滲
透

空
地

面
積

或
景

觀
滲

透
水

池

可
透
水
面
積

 
(m

2
) 

0
 

0
 

貯
集

滲
透

空
地

可
貯

集
體

積
或

景
觀

貯

集
滲
透
水
池
高
低
水
位
間
之
體
積

(m
3
) 

0
 

Q
5
地
下
礫
石
滲
透
貯
集

 
礫
石
貯
集
設
施
地
表
面
積

(m
2
) 

0
 

0
 

礫
石
貯
集
設
施
體
積

(m
3
) 

0
 

Q
6
滲
透
排
水
管
設
計

 
滲
透
排
水
管
總
長
度

(m
) 

0
 

0
 

開
孔
率

χ
 

0
 

Q
7
滲
透
陰
井
設
計

 
滲
透
陰
井
個
數

n
 

0
 

0
 

Q
8
滲
透
側
溝

 
滲
透
側
溝
總
長
度

(m
) 

2
6
.3

2
 

2
.6

7
 

滲
透
側
溝
材
質

a
 

1
8
 

Q
n
其
他
保
水
設
計

 
由

設
計

者
提

出
設

計
圖

與
計
算

說
明

並

經
委
員
會
認
定
後
採
用

 
0
 

0
 

Σ
Q

i=
8
.9

3
 

註
：
特
殊
保
水
設
計
為
利
用
特
殊
排
水
滲
透
工
程
的
特
殊
保
水
設
計
法
，
山
坡
地
及
地
盤
滑
動
危
機
之
區

域
應
嚴
禁
採
用

 

四
、
基
地
保
水
設
計
值

λ
計
算

 

各
類
保
水
設
計
之
保
水
量





i
Q

Q
=

8
.9

3
；

 

原
土
地
保
水
量

Q
0
=

A
0
‧

f‧
t=

1
7
.4

4
；

 

λ
=

0'

QQ
=

0
.5

1
 

五
、
基
地
保
水
基
準
值

λ
C
計
算

 

λ
c=

0
.5

×
(1

.0
-r

)，
r=
法
定
建
蔽
率
，
分
期
分
區
時

r=
實
際
建
蔽
率
，
若

 

r＞
0
.8

5
時
，
令

 
r=

0
.8

5
 

λ
c=

0
.1

8
 

六
、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3
=

4
.0

×
【

(λ
-λ

c)
/λ

c)
】

+
1
.5

=
9
.1

8
取

9
，

(0
.0
≦

R
S

3
≦

9
.0
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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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
四

)日
常
節
能
指
標

 

詳
細
評
估
計
算
內
容
將
於
正
式
提
出
候
選
綠
建
築
證
書
申
請
時
，
依
「
綠
建
築
標
章
申

請
審
核
認
可
及
使
用
作
業
要
點
」
規
定
檢
附
申
請
所
需
資
料
向
評
定
機
構
提
出
申
請
，

並
以
評
定
會
議
之
結
果
為
準
。
 

1
.日

常
節
能
評
估
 

(
1)
建
築
外
殼
節
能
設
計

 

本
案
位
於
北
部
氣
候
分
區
，
為
地
上

3
2
層
樓
建
築
，
主
要
用
途
係
供
住
宅
使
用
。

柱
樑
外
露
輔
以
陽
台
、
雨
遮
等
深
遮
陽
雕
塑
亞
熱
帶
建
築
風
格
。

 

 

 

圖
 
4

-1
 
建
築
物
外
觀
示
意
圖

 

(2
)計

算
「
外
殼
節
能
效
率
」

 

A
、

 本
棟
建
築
物
外
殼
耗
能
量
指
標
依
據

2
0
1

2
年
「
建
築
節
能
設
計
技
術
規
範
」
檢

討
計
算
住
宿
類
之
屋
頂
平
均
熱
傳
透
率

U
ar
、
外
牆
平
均
熱
傳
透
率

U
aw

、
天

窗
平
均
日
射
透
過
率

H
W

s
及
外
殼
玻
璃
可
見
光
反
射
率

G
ri
、
等
價
開
窗
率

R
eq
。

 表
4

-1
 
屋
頂
平
均
熱
傳
透
率

U
ar
評
估
表

(參
考

) 

構
造

 
編
號

 
構

 
 
 
 
 
造

 
 
 
 
 
大

 
 
 
 
 
樣

 
厚

 
度

 
d

x
 

[ 
m

 ]
 

熱
阻
係
數

1
/k

x
 

[m
.K

/W
] 

熱
傳
透
率

 

U
i 

=
1

/R
 

[W
/(
㎡

.K
)]

 

泡 沫 混 凝 土  

R
0

0
5
 

 

外
氣
膜

 

泡
沫
混
凝
土

 

油
毛
氈

 

鋼
筋
混
凝
土

 

水
泥
砂
漿

 

內
氣
膜

 

--
--

 

0
.1

5
0
0
 

0
.0

1
0
0
 

0
.1

5
0
0
 

0
.0

1
0
0
 

--
--

 

1
/2

3
.0

0
0
 

1
/ 

0
.1

7
0
 

1
/ 

0
.1

1
0
 

1
/ 

1
.4

0
0
 

1
/ 

1
.5

0
0
 

1
/ 

7
.0

0
0
 

0
.7

8
5
 

表
4

-2
 
外
牆
平
均
熱
傳
透
率

U
aw

評
估
表

(參
考

) 

編
號

 
構

 
 
 
 
 
造

 
 
 
 
 
大

 
 
 
 
 
樣

 
厚

 
度

 
d

x
 

[ 
m

 ]
 

熱
阻
係
數

1
/k

x
 

[m
.K

/W
] 

熱
傳
透
率

U
i 

=
1

/R
 

[W
/(
㎡

.K
)]

 

1
5

cm
R

C

外
牆
外

貼
節
能

磚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外
氣
膜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節
能
磁
磚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水
泥
砂
漿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鋼
筋
混
凝
土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水
泥
砂
漿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內
氣
膜

 

--
--

 

0
.0

1
8
0
 

0
.0

2
5
0
 

0
.1

5
0
0
 

0
.0

2
0
0
 

--
--

 

1
/2

3
.0

0
0
 

1
/ 

0
.1

3
9
8
 

1
/ 

1
.5

0
0
 

1
/ 

1
.4

0
0
 

1
/ 

1
.5

0
0
 

1
/ 

9
.0

0
0
 

2
.3

8
 

本
案
無
水
平
天
窗
設
計
，
因
此
不
用
從
事
公
式

3
-4

.2
之
評
估
，
以
及
天
窗
平
均
日
射
透

過
率

H
W

s
檢
討
。

 

外
殼
玻
璃
可
見
光
反
射
率

G
ri
＜

0
.2

5
。

 

等
價
開
窗
率

=
R

eq
/R

eq
s=

1
0

.2
9
/1

3
=

0
.7

9
。

 

B
、

 依
據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規
定
，
進
行

E
E

V
住
宿
類
評
估

 
=

0
.7

9
＜

0
.8

0
 (

O
K

) 

C
、

 E
E

V
值
小
於

0
.8
，
外
殼
設
計
十
分
優
良
，
因
此
本
項
評
估
通
過
。

 

(3
)計

算
「
空
調
系
統
節
能
效
率
」

 

本
案
為
住
宿
類
建
築
，
無
中
央
空
調
設
計
。
直
接
令

E
A

C
=

0
.8

0
 (

O
K

) 

(4
)計

算
「
照
明
系
統
節
能
效
率
」

 

本
案
照
明
評
估
乃
是
以
照
明
水
準
較
具
共
同
標
準
之
供
公
眾
使
用
之
空
間
為
限
，

至
於
儲
藏
室
、
停
車
場
、
倉
庫
、
樓
梯
間
、
茶
水
間
、
廁
所
等
非
居
室
空
間
及
住
宅
等

私
人
氣
氛
空
間
暫
不
列
入
評
估
。
針
對
供
公
眾
使
用
之
空
間
設
置
高
效
率
燈
具

(省
電
燈

泡
、

T
5
燈
管

)以
及
電
子
式
安
定
器
，
期
能
有
效
減
少
照
明
耗
能
，
達
到
節
能
減
碳
之

目
的
。
本
案
無
自
動
控
制
功
能
，
照
明
控
制
係
數

C
i=

1
.0
。
燈
具
效
率
係
數
為

0
.9
。
燈

具
效
率
係
數

IE
R

=
 (

Σ
n

i 
×

w
i×

B
i 

×
C

i×
D

i)
/(

 Σ
n

i 
×

w
i×

ri
)=

0
.8

0
。

 

針
對
本
案
建
築
物
的
主
要
空
間
，
計
算
其
面
積
與

A
i
用
電
總
功
率

sw
j 
，

ID
R

=
 

(Σ
sw

j)
/(

Σ
U

P
D

cj
*
 A

j)
=

0
.8

6。
進
行

E
L
評
估
。
由
於
本
案
沒
有
使
用
特
殊
的
再
生
能
源
，

因
此

β
=

0
。

E
L

=
IE

R
×

ID
R

×
(1

.0
-β

1
-β

2
) 

=
0
.6

9
≦

 0
.7

0
 (

O
K

)。
 

依
2

0
1
2

R
S
手
冊
，
無
私
人
住
宅
空
間
照
明
評
估
時
得
令

E
L

=
0

.7
。
，

 

型
號
規
格

(參
考
型
號

)示
意
圖

 
功
率

 

(W
)w

i 

安
定
器

係
數

B
i 

照
明
控
制

係
數

C
i 

反
射
效
率

係
數

D
i 

 
尺
寸
：

L
6
0
0

×
W

6
0
0
×

H
6

0
m

m
 

本
體
：
鋼
板
成
型
經
粉
體
烤
漆
處
理

 

反
射
板
：
鏡
面
射
板

 
 
 
 
光
源
：

T
5
-1

4
W

×
4

 

色
溫
：

6
5
0
0
K

 
 
 
 
固
定
方
式
：

T
-B

A
R
式

 

高
功
率
電
子
式
安
定
器

 

5
6
 

0
.8

 
1
.0

 
0
.9

 

A3-7



 

(4
)計

算
計
算
「
固
定
耗
能
設
備
節
能
評
估
」

 

A
、

 
熱
水
設
備
得
分
：
本
棟
建
築
物
配
有
天
然
氣
管
線
，
故

E
q
1

=
0

.5
分
。

 

B
、

 
熱
水
管
保
溫
得
分
：
本
案
全
棟
熱
水
管
無
採
用
保
溫
材
，
故

E
q
2

=
1

.5
分
。

 

C
、

 
烹
飪
設
備
得
分
：
本
棟
建
築
物
配
有
天
然
氣
管
線
，
故

E
q
3

=
0

.5
分
。

 

D
、

 
沐
浴
設
備
得
分
：
本
棟
建
築
物
均
裝
設
淋
浴
及
淋
浴
浴
缸
，
故

E
q

4
=

0
.5
分
。

 

(5
)固

定
耗
能

=
3

.0
。

 

固
定
耗
能
設
備

 
耗
能
型

 
標
準
型

 
節
能
型

 
得
分

 

熱
水
設
備
得
分

E
q

1
 

電
熱
水
爐

0
分

 
瓦
斯
熱
水
爐

0
.5
分

 

足
量
的
太
陽
能
熱
水
器

2
.0

分
(每

戶
)3

.6
m

2
為

滿
分
，

依
比
例
給
分
，
與
瓦
斯
熱
水

爐
不
能
重
複
計
分

 

0
.5

 

熱
水
管
保
溫
得
分

E
q

2
 

無
保
溫

0
分

 

4
.1

<
保
溫
材

U
值

(厚
約

4
~

5
m

m
)<

4
.7

W
/m

2
K
，

1
.5
分

 

保
溫
材

U
值

(厚
6
m

m
以

上
)<

4
.1

W
/m

2
K
，

2
.0
分

 
1
.5

 

烹
飪
設
備
得
分

E
q

3
 

電
熱
爐

0
分

 
瓦
斯
爐

0
.5
分

 
- 

0
.5

 

沐
浴
設
備
得
分

E
q

4
 

按
摩
浴
缸

0
分

 
淋
浴
浴
缸

0
.5
分

 
淋
浴

1
.0
分

 
0
.5

 

合
計

 
3
.0

 

(6
)綜

合
評
估

 

經
過
以
上
「
外
殼
、
空
調
、
照
明

、
固
定
耗
能
」
四
種
節
能
的
評
估
後
，
空
調

免
評
估
，
外
殼
及
照
明
均
小
於
基
準
值
，
因
此
「
日
常
節
能
指
標
」
予
以
通
過
。

 

2
.日

常
節
能
指
標
說
明

 

本
案
檢
討
外
殼
節
能
。
建
築
物
立
面
外
遮
陽
設
計
，
利
用
陽
台
與
突
出
之
屋
簷

作
為
深
遮
陽
處
理
，
降
低
外
遮
陽
修
正
係
數

K
i
值
。
且
屋
頂
設
置
隔
熱
材
，
大
幅
降

低
屋
頂
隔
熱
的
熱
傳
透
率

U
i
值
。
本
案
採
減
低
建
築
外
殼
開
窗
率
、
開
口
部
外
遮
陽

設
計
、
注
意
建
築
物
座
向
方
位
、
避
免
全
面
玻
璃
外
殼
設
計
，
屋
頂
隔
熱
處
理
等
設

計
重
點
。
無
中
央
空
調
設
置
，
免
檢
討
。
採
用
高
效
率
節
能
燈
具
以
及
電
子
式
安
定

器
故
：

 

(1
) 

E
E

V
 
 
值
小
於

0
.8

0
，
外
殼
設
計
十
分
優
良
。

 

(2
) 

U
aw

 
 
R

eq
免
評
估
無
評
估
。

 

(3
) 

U
af

 
 
 
R

eq
免
評
估
無
評
估
。

 

(4
) 

E
ac

 
 
 
空
調
設
計
免
評
估
。

 

(5
) 

E
L

 
 
 
值
小
於

0
.7

0
，
照
明
設
計
十
分
優
良
。

 

 

 

  

表
4

-3
 日

常
節
能
指
標
評
估
表
 

E
E

W
H

-R
S
日
常
節
能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一
、
建
築
名
稱
：
富
享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市
府
段
一
小
段

85
8
等

31
筆
地
號
新
建
工
程

 

二
、
日
常
節
能
評
估
項
目

 

A
、
建
築
外
殼
節
能
評
估

 

1
. 
水
平
透
光
開
窗
日
射
遮
蔽

H
W

s=
□
＜

H
W

sc
=
□

 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2
. 
玻
璃
可
見
光
反
射
率
，

i=
1
~

n
 
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3
. 
屋
頂
平
均
傳
透
率

 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4
. 
外
牆
平
均
傳
透
率

U
aw

=
2

.3
8
＜

3
.5

(w
/m

²˙
k
) 
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5
. 
窗
平
均
傳
透
率

U
af

=
□
＜
□

(w
/m

²˙
k
) 
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6
. 
建
築
外
殼
節
能
效
率

E
E

V
=

E
V

/E
V

c=
1
0
.2

9
/1

3
=

0
.7

9
＜

E
E

V
c=

0
.8

 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外
殼
節
能

 
R

S
4

1
=

ei
×
【

(0
.8

0
-E

E
V

)/
0
.8

0
】

+
2
.0

=
2
.1

5
，

(0
.0
≦

R
S

4
1
≦

9
.0

) 

連
棟
住
宅

e1
類

=
1
0
.0
；
其
他
住
宿
類

e2
=

1
5
.0

 

外
牆
隔
熱

 
R

S
4

2
=

4
.0
×(

3
.0

-U
aw

)=
0
.0

0
，

(0
.0
≦

R
S

4
2
≦

4
.0

) 

玻
璃
隔
熱

 
R

S
4

3
=

2
.0
×(

5
.5

-U
af

)=
0
.0

0
，

(0
.0
≦

R
S

4
3
≦

4
.0

) 

 B
、
空
調
系
統
節
能

E
A

C
 

B
1
個
別
空
調
部
分

(管
理
室
、
大
廳
、
穿
堂
以
外
之
居
室
空
間
不
論
已
裝
或
未
裝
個
別
空
調
機
，
均
應
視
為
個

別
空
調
空
間
，
個
別
空
調
部
分
面
積

A
fc

’=
○

m
²)

 

1
. 
個

別
空

調
具
有

節
能
標
章

證
明

時
，
採

用
一
級
節

能
標

章
空
調

面
積

比

A
r’

=
○
；
二
級
節
能
標
章
空
調
面
積
比

A
r”

=
○

 

E
A

C
=

0
.8

-(
0
.4
×A

r’
 +

 0
.2
×A

r”
)=

1
.5
≦

E
A

C
c
=

0
.8

 
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2
. 
無
裝

設
或

裝
設

而
無

法
提

供
節

能
標

章
證

明
時

：
 

E
A

C
=

0
.8
≦

E
A

C
c
=

0
.8

 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子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4

4
’=

1
0
.0
×【

(0
.8

0
-E

A
C

)/
0
.8

0
】
＋

1
.5

=
1
.5
，

(0
.0
≦

R
S

4
4
’≦

6
.0

) 

B
2
中
央
空
調
系
統
部
分

(唯
設
有
中
央
空
調
系
統
時
才
進
行
以
下
評
估

) 

中
央
空
調
空
調
面
積

A
fc

”=
 ○

m
² 

中
央
空
調
主
機
總
容
量

=
 ○

R
T

 

a1
=

P
R

s=
○

 
Σ

(H
C

i×
C

O
P

ci
)=

 ○
 

Σ
(H

C
i×

C
O

P
i)

=
 ○

 
c1

=
R

s=
○

 
b
1
=

Σ
(H

C
i×

C
O

P
ci

)/
Σ

(H
C

i×
C

O
P

i)
=

 ○
 

a2
=

P
R

f=
○

 
b
2
=

Σ
(P

F
i)

/Σ
P

F
ci

)=
○

 
c3

=
R

f=
○

 

a3
=

P
R

p
=

○
 

b
3
=

Σ
(P

P
i)

/Σ
(P

P
ci

)=
○

 
c4

=
R

p
=

○
 

a4
=

P
R

t=
○

 
b
4
=

Σ
(P

T
i)

/Σ
(P

T
ci

)=
○

 
c5

=
R

t=
○

 

E
A

C
=

{
a1

×
b
1

×
c1

+
a2

×
b
2

×
c2

+
a3

×
b
3
×

c3
+

a4
×

b
4
×

c4
}
×

c5
=

○
≦

0
.8

 
 

□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子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4

4
’’

=
1
0
.0

×
【

(0
.8

0
-E

A
C

)/
0
.8

0
】

+
1
.5

=
○
，

(0
.0
≦

R
S

4
4
”≦

6
.0

) 
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4

4
=

(R
S

4
4
’×

A
fc

’+
R

S
4

4
”×

A
fc

”)
÷

(A
fc

’+
A

fc
”)

=
 1

.5
，

(0
.0
≦

R
S

4
4
≦

6
.0

) 

  

A3-8



 

E
E

W
H

-R
S
日
常
節
能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一
、
建
築
名
稱
：
富
享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市
府
段
一
小
段

85
8
等

31
筆
地
號
新
建
工
程

 
 

C
、
照
明
系
統

E
L

 

1
. 
住
宿
單
元
部
分
面
積

A
fi

’=
○

m
²，

其
他
居
室
部
分
面
積

A
fi

”=
○

m
²，

令
住
宿
單
元
部
分
之
子
系
統
得
分

R
S

4
5
’=

○
 

2
. 
其
他
居
室
部
分
之
子
系
統
得
分

R
S

4
5
”計

算
如
下

: 

IE
R

=
0
.8

0
 

ID
R

=
0
.8

8
 

β
1
=

0
 

β
2
=

0
 

β
4
=

0
 

E
L

=
IE

R
×

ID
R

×
(1

.0
-β

1
-β

2
-β

4
)=

0
.6

9
<

E
L

c=
0
.7

0
 
 

 
 
 
 

 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子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4

5
”=

7
.0

0
×
【

(0
.7

0
-E

L
)/

0
.7

0
】

+
1
.0

=
1
.6

1
，

(0
.0
≦

R
S

4
3

5
”≦

5
.0

) 
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4

5
=

(1
.0

×
 A

fi
’+

R
S

4
3
”×

A
fi

”)
÷

(A
fi

’+
A

fi
”)

=
1
.5
，

(0
.0
≦

R
S

4
5
≦

5
.0

) 

 D
、
固
定
耗
能
設
備
節
能
評
估

 

耗
能
設
備

 
熱
水
設
備

E
q
1
=

0
.5

 
熱
水
管
保
溫

E
q
2
=

1
.5

 
烹
飪
設
備

E
q
3
=

0
.5

 
沐
浴
設
備

E
q
4
=

0
.5

 

使
用
率

 
熱
水
設
備

U
1
=

1
 

熱
水
管
保
溫

U
1
=

1
 

烹
飪
設
備

U
2
=

1
 

沐
浴
設
備

U
3
=

1
 
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4

6
=
Σ

(E
q
i×

U
i)

=
3
.0
，

(0
.0
≦

R
S

4
6
≦

4
.0

) 
 

三
、
日
常
節
能
指
標
得
分
率

 

總
系
統
得
分

 

R
S

4
1
=

ei
×
【

(0
.8

0
-E

E
V

)/
0
.8

0
】

+
2
.0

=
2
.1

5
，

(0
.0
≦

R
S

4
1
≦

9
.0

) 

R
S

4
2
=

4
.0
×(

3
.0

-U
aw

)=
0
.0

0
，

(0
.0
≦

R
S

4
2
≦

4
.0

) 

R
S

4
3
=

2
.0
×(

5
.5

-U
af

)=
0
.0

0
，

(0
.0
≦

R
S

4
3
≦

4
.0

) 

R
S

4
4
=

(R
S

4
4
’×

A
fc

’+
R

S
4

4
”×

A
fc

”)
÷

(A
fc

’+
A

fc
”)

=
1
.5
，

(0
.0
≦

R
S

4
4
≦

6
.0

) 

S
4

5
=

(1
.0

×
 A

fi
’+

R
S

4
3
”×

A
fi

”)
÷

(A
fi

’+
A

fi
”)

=
1
.5
，

(0
.0
≦

R
S

4
5
≦

5
.0

) 

R
S

4
6
=
Σ

(E
q
i×

U
i)

=
3
.0
，

(0
.0
≦

R
S

4
6
≦

4
.0

) 

 
 
 

        

(五
)二

氧
化
碳
減
量
指
標

 

 
 
 
 

 
 

建
築
物
二
氧
化
碳
減
量
最
大
影
響
因
素
在
於
「
結
構
合
理
化
」
、「

建
築
輕
量
化
」
、「

耐
久
化
」
與

「
再
生
建
材
使
用
」
等
四
大
範
疇
。
本
案
為
地
上

3
2
樓
建
築
物
，
屬
高
層
建
築
。

 

 1
.本

案
在
結
構
合
理
化
之
形
狀
係
數
評
估
如
下
：

 

形
狀
係
數

F
=

1
.2

0
 

(1
) 平

面
規
則
性

a：
建
築
物
呈
矩
形
，
內
縮
部
位
站
樓
地
板
面
積

3
0
以
上
；
故
其
平
面
為
規

則
型

f1
=

1
.2

 

(2
) 長

寬
比

b
：

L
(長

邊
)/

B
(短

邊
)=

3
4

.1
/1

1
.0

4
=

3
.0

9
<

5
；
故

f2
=

1
 

(3
) 樓

板
挑
空
率

e：
樓
板
挑
空
率

/該
層
面
積

=
2
1

3
.5

2
/8

7
6

.0
4

=
0

.2
4

<
0
.3
；
故

f3
=

1
.0

3
 

(4
) 立

面
退
縮

g：
建
築
物
退
縮
部
分
長
度

/建
築
物
長
度

=
2

8
.5

5
/3

2
.0

9
=

0
.8

9
<

0
.9
；
故

f4
=

1
.0

5
 

(5
) 立

面
挑
出

h
：
本
案
無
立
面
挑
出
；
故

f5
=

1
 

(6
) 層

高
均
等
性

h
：
最
小
樓
層
高

/最
大
樓
層
高

=
3

.5
m

/5
m

=
0

.7
0

>
0

.7
；
故

f6
=

1
 

(7
) 高

寬
比

j：
建
築
物
高
度

/建
築
物
短
邊

=
1
1
3

.8
/2

8
.5

5
=

3
.9

9
<

4
；
故

f7
=

1
 

 F
=

f1
*

f2
*

f3
*

f4
*

f5
*

f6
*

f7
=

1
.2

*
1
*

1
.0

3
*
1

.0
5
*

1
*
1

*
1

=
1

.2
9
取

1
.2

 

 

2
.本

案
在
建
築
輕
量
化
之
輕
量
化
因
子
評
估
如
下
：

 

輕
量
化
因
子

W
=

0
.7

5
 

(8
) 採

S
C
構
造
，

w
1
＝

0
.8

5
。

 

(9
) 隔

間
牆
採
用
輕
隔
間
牆
，

w
2
＝

-0
.1
。

 

(1
0
) 外

牆
為

R
C
外
牆
，

w
3
＝

0
.0
。

 

(1
1
) 無

使
用
整
體
衛
浴
，

w
4
＝

0
。

 

 3
.本

案
在
建
築
耐
久
化
之
耐
久
化
因
子
評
估
如
下
：

 

耐
久
化
因
子

D
=

0
.1

3
 

(1
) 耐

震
力
合
於
建
築
物
耐
震
設
計
規
範
。

 

(2
) 非

R
C
、

S
R

C
構
造
柱
樑
部
位
鋼
筋
保
護
層
合
於
規
範
標
準
。

 

(3
) 大

部
分
給
排
水
管
路
與
電
信
線
路
採
明
管
設
計
，
設
備
更
新
時
會
傷
及
裝
潢
，
但
不
會
傷

及
結
構
軀
體
。

 

(4
) 所

有
機
械
均
有
充
足
搬
運
路
徑
及
更
新
維
修
空
間
。

 

 4
.本

案
在
再
生
建
材
使
用
之
非
金
屬
再
生
建
材
使
用
係
數
評
估
如
下
：

 

非
金
屬
再
生
建
材
使
用
係
數

R
=

0
.3
。

 

 
 
本
案
採
用
高
性
能
混
凝
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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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
5

-1
 
二
氧
化
碳
減
量
指
標
評
估
表

 
(
六

)
廢
棄
物
減
量
指
標

 

 1
.
工
程
不
平
衡
土
方
比
例
：

  

P
I
e
=0
.
5≦

PI
e≦

1.
5
，

P
I
e=
1
.5
。

  

 2
.
施
工
廢
棄
物
比
例
：

  

P
I
b≧

0
.0
，

P
I
b=

0.
8
。

  

 3
.
拆
除
廢
棄
物
比
例
：

  

P
I
d≧

0
.0
，

P
I
d=

-0
.
0
5。

 

 4
.
施
工
空
氣
污
染
比
例
：

  

P
I
a≧

0
.2
，

P
I
a=
0.
3
7
。

  

 
廢
棄
物
減
量

 
說
明

 

工
程
不
平
衡
土
方

P
Ie

 
P

Ie
=

1
.5

 

施
工
廢
棄
物
比
例

P
Ib

 

拆
除
廢
棄
物
比
例

P
Id

 

R
C

 

高
性
能
混
凝
土

 

高
爐
水
泥

 

施
工
空
氣
污
染
比
例

P
Ia

 

工
地
設
有
專
用
洗
滌
車
輛
與
土
石
機
具
之
清
洗
措
施

 

工
地
設
有
污
泥
沉
澱
過
濾
處
理
設
施

(針
對
車
輛
污

泥
、
土
石
機
具
之
清
洗
污
水
、
地
下
工
程
廢
水

) 

工
地
車
行
路
面
全
面
鋪
設
鋼
板
或
打
混
凝
土

 

工
地
車
行
路
面
、
堆
料
棄
土
區

/傾
卸
作
業
、
裸
露
地

面
灑
水
噴
霧

 

結
構
體
施
工
後
加
裝
防
塵
罩
網
，
採
用
網
徑

0
.5

m
m
，

網
距

3
m

m
為
基
準

 

土
石
運
輸
車
離
開
工
地
前
覆
蓋
不
透
氣
防
塵
罩

 

工
地
周
界
築
有
高

1
.8

m
以
上
之
圍
籬

 

 

 

    

E
E

W
H

-R
S
二
氧
化
碳
減
量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一
、
建
築
名
稱
：
富
享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市
府
段
一
小
段

85
8
等

31
筆
地
號
新
建
工
程

 

建
築
物
構
造
：
地
下

6
層
，
地
上

32
層
鋼
骨
構
造
住
宿
類
建
築
；
屬
高
層
建
築

 

二
、
是
否
為
舊
建
築
物
再
利
用
案
？

 

□
是

 
舊
結
構
再
利
用
率

S
r(
舊
結
構
體
與
總
結
構
體
之
樓
地
板
面
積
比

)=
○
，

 

C
C

O
2
=

0
.8

2
－

0
.5

×
S

r=
○
，
進
入
最
後
之
系
統
得
分
計
算

 

■
否

 
進
入
以
下
評
估

 
 

三
、

C
O

2
減
量
評
估
項
目

 

A
、

 
形
狀
係
數

F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D
、
耐
久
化
係
數

D
 

              B
、
輕
量
化
係
數

W
 

評
估
項
目

 
W

i 
ri

 

載 重 項 目  

主
結
構
體

 
□
木
構
造

 
■
鋼
構
造
、
輕
金
屬
構
造

 
□
R
C
構
造

 
□
S
R
C
構
造

 
□
磚
石
構
造

 
0

.8
5
 

1
 

隔
間
牆

 
■
輕
隔
間
牆

 
 
 
□
磚
牆

 
 
 
□
R
C
隔
間
牆

 
-0

.1
0

 
1

 

外
牆

 
□
金
屬
玻
璃
帷
幕
牆

 
 
 
 
■

R
C
外
牆

 
、

P
C
版
帷
幕
牆

 
0

 
0

 

衛
浴

W
4
 

□
預
鑄
整
體
衛
浴

 
0

 
0

 

R
C
、

S
R

C
構
造
混
凝

土
減
量
設
計

 
□
高
性
能
混
凝
土
設
計

 
 
□
預
力
混
凝
土
設
計

 
 
□
其
他
混
凝
土
減
量
設
計

 
0

 
0

 

W
 =

Σ
w

i×
ri
，
且

W
≧

0
.7

 
0
.7

5
 

 C
、
非
金
屬
建
材
使
用
率

R
 

 
高
爐

 

水
泥

 

高
性
能

 

混
凝
土

 

再
生
面
磚
、
地
磚

 
再
生
級
配

 

骨
材

 

其
他
再
生

 

材
料

 
室
內

 
室
外

 
立
面

 

再
生
建
材
使
用
率

(X
i)

 
0

 
1

 
0

 
0

 
0

 
0

 
0

 

C
O

2
排
放
量
影
響
率

(Z
i)

 
C

C
R

×
0

.1
2

 
C

S
E

R
×

0
.0

5
 

0
.0

5
 

0
.0

5
 

0
.0

5
 

0
.1

0
 

- 

優
待
倍
數

(Y
i)

 
3

.0
 

6
.0

 
6

.0
 

6
.0

 
6

.0
 

6
.0

 
6

.0
 

單
項
計
算

X
i 

×
 Z

i 
×

 Y
i 

=
 

0
 

0
.4

3
2
 

0
 

0
 

0
 

0
 

0
 

R
=

Σ
X

i×
Z

i×
Y

i，
且

R
≦

0
.3

 
0
.3

 
 四
、

C
O

2
減
量
設
計
值
計
算

C
C

O
2
=

F
×

W
×

(1
-D

)×
(1

-R
)=

0
.5

5
 

五
、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5
=

1
9
.4

0
×
【

(0
.8

2
-C

C
O

2
)/

0
.8

2
】

+
1
.5

=
7
.9

0
，

(0
.0
≦

R
S

5
≦

8
.0

) 

評
估
項
目

 
計
算
值

 
fi
係
數

 

平 面 形 狀  

1
.平

面
規
則
性

a
 

□
平
面
規
則

 
 

 

■
平
面
大
略
規
則

 

□
平
面
不
規
則

 

1
.2

 

2
.長

寬
比

b
 

b
=

3
4

.1
/1

1
.0

4
=

3
.0

9
 

1
 

3
.樓

板
挑
空
率

e
 

e=
2

1
3

.5
2

/8
4
6

.0
4

=
0

.2
4

 
1

.0
3
 

立 面 形 狀  

4
.立

面
退
縮

g
 

g
=

2
8

.5
5

/3
2

.0
9

=
0
.8

9
 

1
.0

5
 

5
.立

面
出
挑

h
 

h
=
無
立
面
出
挑

 
1

.0
 

6
.層

高
均
等
性

i 
i=

3
.5

/5
=

0
.7

 
1

.0
 

7
.高

寬
比

j 
j=

1
1

3
.8

/2
8

.5
5

=
3

.9
9

 
1

.0
 

F
＝

f1
×

f2
×

f3
×

f4
×

f5
×

f6
×

f7
 
且

F
≦

1
.2

 
1
.2

 

 

大
項

 
小
項

 
d

i 

耐 久 性  

建
築
物
耐
震
力
設
計

d
1

 
0

 

柱
樑
部
位
耐
久
設
計

d
2

 
0

 

樓
版
部
位
耐
久
設
計

d
3

 
0

 

維 修 性  

屋
頂
防
水
層

d
4

 
0

 

空
調
設
備
管
路

d
5

 
0

 

給
排
水
衛
生
管
路

d
6

 
0

.0
3
 

電
氣
通
信
線
路

d
7

 
0

.1
 

其
他

 
其
他
有
助
於
提
升
耐
久
性
之
設
計

d
8

 
0

 

D
＝

Σ
d

i，
且

D
≦

0
.2

 
0
.1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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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
6

-1
 
廢
棄
物
減
量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(
七

)水
資
源
指
標

 

1
.節

水
設
計
概
要
說
明

 

(1
)本

案
每
層
住
宅
單
元
浴
廁
全
面
採
用
具
省
水
標
章
的
兩
段
式
馬
桶

(大
號

6
公
升
以
下
，
小

號
3
公
升
以
下

)。
公
共
空
間
設
置
自
動
感
應
充
便
或
有
節
水
設
計
之
小
便
器
，
供
公
眾
使

用
之
水
栓
採
用
具
省
水
標
章
認
證
之
自
動
感
應
水
栓
或
自
閉
式
水
栓
。
住
宿
類
建
築
之
浴

室
以
淋
浴
替
代
浴
缸
比
例
設
計
≦

5
0

%
。

 

  

 

圖
 
7

-1
 
採
用
具
有
省
水
標
章
認
證
之
器
具

 

 (2
)本

案
設
置
雨
水
回
收
系
統
一
座
，
作
為
澆
灌
使
用
，
以
減
少
自
來
水
使
用
量
。

 

(3
)所

有
綠
地
設
置
微
滴
灌
、
或
噴
霧
器
噴
灌
、
或
自
動
偵
濕
澆
灌
等
節
水
澆
灌
系
統
。

 

 2
.彌

補
措
施
規
劃
概
要
說
明
 

(1
)本

案
所
有
綠
地
設
置
節
水
澆
灌
系
統
，
以
節
約
用
水
。

 

(2
)本

案
無
設
置
私
人
用
按
摩
浴
缸
或
豪
華
型

S
P
A
淋
浴
設
備
單
元
。

 

(3
)本

案
基
地
面
積

2
0
1

9
.0

0
㎡
，
總
樓
地
板
面
積

2
9

9
8
7

.2
8
㎡
，
須
設
置
大
耗
水
彌
補
設
施
。

 

(4
)本

案
額
外
設
置
雨
水
利
用
系
統
一
座
。

 

  

E
E

W
H

-R
S
廢
棄
物
減
量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一
、
建
築
名
稱
：
富
享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市
府
段
一
小
段

85
8
等

31
筆
地
號
新
建
工
程

 

容
許
開
挖
土
方
基
準

 
M

r(
m

3
) 

0
.6

5
 

總
樓
地
板
面
積

A
F

(㎡
) 

2
9
9
8
7
.2

8
 

工
程
不
平
衡
土
方
量

M
(m

3
) 

0
 

有
利
於
他
案
土
方
量

M
r(

m
3
) 

0
 

建
築
構
造
別
減
量
係
數

α
2
 

0
.2

 
公
害
防
治
係
數

β
 

_
 

二
、
是
否
為
舊
建
築
物
再
利
用
案
？

 
 
 

□
是

 
舊
結
構
再
利
用
率

S
r(
舊
結
構
體
與
總
結
構
體
之
樓
地
板
面
積
比

)=
○
，

 

R
S

6
=

1
0
.0

×
S

r=
○
，

(0
.0
≦

R
S

6
≦

9
.0

) 
 

■
否

 
進
入
以
下
評
估

 
 三
、
廢
棄
物
減
量
評
估
項
目

 

A
、
工
程
不
平
衡
土
方
比
例

P
ie

 

P
Ie

 =
(M

-M
r)

/(
A

F
×

M
c)

=
 

1
.5

 
；
且

0
.5
≦

P
Ie
≦

1
.5

 

B
、
施
工
廢
棄
物
比
例

P
Ib

 

營
建
自
動
化
使
用
工
法

 
採
用
率

ri
 

優
待
係
數

 
y
i 

單
項
計
算

ri
×

 y
i 

金
屬
系
統
模
版

 
0

 
0

.0
4

 
0

 

鋼
承
版
系
統
或
木
模
系
統
模
版

 
0

 
0

.0
2

 
0

 

預
鑄
外
牆

 
0

 
0

.0
4

 
0

 

預
鑄
樑
柱

 
0

 
0

.0
4

 
0

 

預
鑄
樓
版

 
0

 
0

.0
3

 
0

 

預
鑄
浴
廁

 
0

 
0

.0
2

 
0

 

乾
式
隔
間

 
0

 
0

.0
3

 
0

 

其
它
工
法

 
0

 
- 

0
 

營
建
自
動
化
優
待
係
數

α
1

=
Σ

ri
×

 y
i=

 
0

 

 

P
Ib

=
1
.0

-5
.0

×
α

1
-α

2
=

 
0

.8
 

；
且

P
Ib
≧

0
.0

 

C
、
拆
除
廢
棄
物
比
例

P
Id

 

 
高
爐
水
泥

 
高
性
能
混
凝
土

 
再
生
混
凝
土
骨
材

 
再
生
面
磚

 
其
他
再
生
材
料

 

再
生
建
材
使
用
率

(X
i)

 
1

 
1

 
0

 
0

 
0

 

加
權
係
數

(Z
i)

 
C

W
R

×
0

.0
8

 
C

S
E

R
×

0
.0

4
 

0
.4

6
 

0
.1

5
 

- 

單
項
計
算

X
i 

×
 Z

i 
×

=
 

0
.0

3
 

0
.0

5
5
 

0
 

0
 

0
 

γ=
Σ

 X
i 

×
 Z

i=
 

0
.0

8
5
 

 

P
Id

=
1
.0

-α
2
-1

0
.0

×
γ=

 
-0

.0
4
8
 

；
且

P
Id
≧

0
.0

 

D
、
施
工
空
氣
污
染
比
例

P
Ia

 

P
Ia

=
1
.0

–
Σ

(α
3

i)
 =

 
0
.3

7
 

；
且

P
Ia
≧

0
.2

 
 四
、
廢
棄
物
減
量
設
計
值
計
算

P
I=

P
Ie

+
P

Ib
+

P
Id

+
P

Ia
-β

=
2
.6

2
 

五
、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6
=

1
3
.1

3
×
【

(3
.3

0
-P

I)
/3

.3
0
】

+
1
.5

=
4
.2

0
，

(0
.0
≦

R
S

6
≦

8
.0
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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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.雨

水
利
用
設
施
檢
討

 

(1
) 本

案
設
置
雨
水
利
用
系
統
一
座
，
雨
水
收
集
地
點
為
屋
頂
平
台
部
分
。

 

集
水
面
積

A
r=

6
1

9
.1

6
㎡
，
雨
水
貯
集
槽
位
於
筏
基
。

 

(2
) 本

案
位
於
臺
北
市
，
查
表

3
-8

.6
，
求
得

: 

日
平
均
降
雨
量

R
=

9
.7

6
(m

m
/日

)，
日
降
雨
概
率

P
=

0
.5

3
儲
水
天
數

N
s=

5
.6

7
。

 

(3
) 雨

水
回
收
池
淨
高

1
.8

5
m

(有
效
深
度

1
.4

5
m

)，
實
體
容
積
規
畫

2
3
5
.1

5
立
方
公
尺
。

 

(4
) 大

耗
水
彌
補
措
施
檢
討

 

本
案
依
綠
建
築
評
估
手
冊
，
以
雨
水
貯
集
利
用
設
施
之
雨
水
貯
集
容
量
替
代
大
耗
水
彌
補

措
施
，
檢
討
如
下

: 

本
案
基
地
面
積

2
0
1

9
㎡
，
總
樓
地
板
面
積

2
9

9
7
8

.2
8
㎡
須
設
置
大
耗
水
彌
補
設
施

 

以
每
一
萬
㎡
樓
地
板
面
積
或
每
一
公
頃
基
地
設
置
容
量

1
0
.0

*
N

s 
m

3
以
上
之
雨
水
貯
集

利
用
設
施
彌
補
。

 

V
s=

(2
9
9

7
8

.2
8
/1

0
0

0
0
)*

1
0
*

5
.6

7
 

 
 
 
=

1
6

9
.9

8
(m

3
) 

草
地
面
積

4
2
0

.8
2
㎡
需
設
置
澆
灌
系
統
或
每

1
0
0
㎡

*
0

.5
*

N
s
之
雨
水
貯
集
槽
彌
補
量

 

V
s=

(4
2
0

.8
2

/1
0

0
)*

0
.5

*
5

.6
7
 

 
 
=

1
1

.9
3
 

(5
) 雨

水
貯
集
槽
基
準
值

V
s
總
計
須

 

V
s=

(大
規
模
開
發
彌
補

1
6
9

.9
8

+
草
花
彌
補

1
1

.9
3

)=
1
8

1
.9

1
 m

3
 

(6
) 本

案
雨
水
貯
集
容
量

 

(4
1

.6
8

+
3
9

.6
9
+

2
6

.9
5
+

2
7

.3
4

+
2

6
.5

1
)*

(1
.8

5
-0

.4
 (
有
效
貯
水
量

))
 

 
 
 
=

2
3

5
.1

5
(m

3
) 

(7
) 本

案
雨
水
貯
集
槽
實
體
容
積

2
3
5

.1
5

(m
3
) 

>
基
準
值

1
8
1

.9
1

(m
3
)，

故
合
格
。

 

     

 

 

圖
 
7

-2
 
雨
水
貯
集
槽
剖
面
圖

 

 
圖

 
7

-3
 
雨
水
再
利
用
設
施
系
統
圖

 

  

 

        

圖
 
7

-4
 
雨
水
再
利
用
系
統
昇
位
示
意
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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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7

-1
 
水
資
源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   

 

(
八

)污
水
及
垃
圾
改
善
指
標

 

 
1.
所
有
生
活
雜
排
水
管
確
實
接
管
至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或
污
水
下
水
道
，
尤
其
住
宅
建
築
每
戶
必

須
有
專
用
洗
衣
空
間
並
設
有
專
用
洗
衣
水
排
水
管
接
至
污
水
系
統
。
本
案
為
衛
生
下
水
道
接

管
區
，
污
水
排
放
至
衛
生
下
水
道
。
屋
頂
雨
水
管
收
集
雨
水
，
至
筏
基
內
雨
水
收
集
池
，
當

收
集
池
滿
水
時
，
於
壹
樓
設
電
磁
閥
排
至
公
共
排
水
溝
。
 

2
.設

有
充
足
空
間
且
動
線
說
明
合
理
之
專
用
垃
圾
集
中
場
。
 

3
.垃

圾
集
中
場
有
綠
化
、
美
化
或
景
觀
化
的
設
計
處
理
 

4
.設

置
具
體
執
行
資
源
垃
圾
分
類
回
收
系
統
並
有
確
實
執
行
。
 

5
.設

置
防
止
動
物
咬
衛
生
可
靠
密
閉
式
垃
圾
箱
。
 

6
.設

置
冷
藏
垃
圾
前
置
處
理
設
施
。
 

7
.設

有
廚
餘
集
中
設
施
並
定
期
委
外
清
運
處
理
，
但
無
當
地
資
源
化
再
利
用
。
 

       

  
圖

 
8

-1
 
雨
污
水
分
流

 
 
 
 
圖

 
8

-2
 
垃
圾
冷
藏
設
備

 
 
 
 

            

E
E

W
H

-R
S
水
資
源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一
、
建
築
名
稱
：

 
富
享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市
府
段
一
小
段

85
8
等

31
筆
地
號
新
建
工
程

 

基
地
所
在
地
區

 
臺
北
市

 
大
型
耗
水
設
施

 
■
有
；
□
無

 

日
降
雨
概
率

P
 

0
.5

3
 

日
平
均
雨
量

R
 

9
.7

6
 

集
雨
面
積

A
r 

--
- 

儲
水
天
數

N
s 

5
.6

7
 

二
、
水
資
源
指
標
計
算
式

 

編
號

 
評
分
項
目

 
得
分

 

a 
大
便
器

 
3
.0

 

b
 

小
便
器

 
0
.5

 

c 
供
公
眾
使
用
之
水
栓

 
1
.0

 

d
 

浴
缸
或
淋
浴

 
1
.0

 

e 
雨
中
水
設
施
或
節
水
澆
灌
系
統

 
3

.0
 

f 
空
調
節
水

 
_
 

水
資
源
指
標
總
得
分

W
I=

a+
b
+

c+
d
+

e+
f=

 
8
.5

 
 三
、
自
來
水
替
代
率
評
估
項
目

 

A
、
自
來
水
替
代
水
量

W
s 

 
日
集
雨
量

W
r 

=
 R

 ×
 A

r 
×

 P
 =

 
 

 
  

(W
s
以

W
r
或

W
d

 
 
兩

者
中
較
小
者
帶
入

) 

 
W

s 
=

 

雨
水
利
用
設
計
量

W
d
 =

Σ
R

i 
=

 
 

 

 
B
、
建
築
類
別
總
用
水
量

W
t 

評
估

項
目

 
建
築
類
型

 
規
模
類
型

 
單
位
面
積
用
水
量

W
f 

(公
升

/(
m

2
.日

))
 

A
f
或

N
f(

m
2
) 

全
棟
建
築
總
用
水
量

W
t 

(公
升

/日
) 


  

住
宅

 
--

--
 

 
 

 

 

C
、
自
來
水
替
代
率

R
c 

=
 W

s 
÷

 W
t 
=

 
 

 
□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
 
 
 
 

 

D
、
雨

水
貯

集
槽

V
S

 =
 
 

2
3
5
.1

5
m

³ 
標
準
值

V
C

 =
 

1
8
1
.9

1
m

³ 
 

■
合
格

 
□
不
合
格

 
 三
、
水
資
源
設
計
值
計
算

W
I=

a+
b

+
c+

d
+

e+
f=

8
.5

 

四
、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8
=

2
.5

0
×

(W
I-

2
.0

)/
2
.0

+
1
.5

=
8
.0
，

(1
.5
≦

R
S

8
≦

8
.0

) 
圖

 
8

-4
 
密
閉
垃
圾
桶
示
意

 

圖
 
8

-3
 
資
源
分
類
桶
示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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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
8
-
1
污
水
及
垃
圾
改
善
指
標
評
估
表
 

 (
九

)綠
建
築
效
益
分
析

 

本
案
為
響
應
政
府
推
動
生
態
城
市
、
節
能
減
碳
、
低
碳
社
區
、
低
碳
城
市
之
政
策
，
進

行
綠
建
築
設
計
，
有
效
減
緩
建
築
開
發
行
為
對
地
球
環
境
的
衝
擊
。
 

 

1
.基

地
綠
化
除
人
行
道
部
分
疏
植
闊
葉
大
喬
木
外
，
並
以
生
態
複
層
植
栽
綠
化
方
式
進
行
綠
化
，

藉
以
塑
造
生
態
城
市
環
境
，
提
供
生
物
多
樣
可
能
性
，
並
減
緩
都
市
熱
島
效
應
與
地
球
暖
化

之
危
機
。
 

 2
. 
故
本
案
以

Q8
滲
透
側
溝
保
水
量
為
主
要
設
計
手
法
；

Q1
綠
地
保
水
設
計
、

Q3
花
園
土
壤
雨

水
截
留
設
計
為
輔
。
藉
以
提
升
基
地
保
水
能
力
，
減
緩
都
市
熱
島
效
應
與
地
球
暖
化
之
危
機
。

本
案
有
效
貯
集
保
水
之
作
法
，
可
避
免
豪
暴
雨
發
生
時
大
量
徑
流
排
入
公
共
下
水
溝
，
減
緩

都
市
洪
峰
。
 

 3
.日

常
節
能
指
標
部
分
，
進
行
優
良
外
殼
節
能
設
計
，
降
低
日
射
熱
透
過
率
。
針
對
管
委
會
辦
公

室
、
梯
廳
、
地
下
停
車
場
等
公
共
空
間
，
設
置
高
效
率
燈
具
以
及
電
子
式
安
定
器
，
期
能
有

效
減
少
照
明
耗
能
。
為
提
升
健
康
室
內
空
氣
環
境
品
質
，
增
加
可
開
窗
總
面
積
以
促
進
自
然

通
風
性
能
，
達
到
節
能
減
碳
之
功
效
。
 

 4
.二

氧
化
碳
減
量
為
地
上

32
層

SC
構
造
住
宅
類
建
築
，
內
部
採
用
輕
隔
間
牆
，
分
戶
牆
採
用

R
C
牆
，
外
牆
採
用

RC
外
牆
。
建
築
平
面
對
稱
，
立
面
造
型
略
帶
變
化
，
但
不
至
於
過
分
裝
飾
，

以
達
二
氧
化
碳
減
量
之
效
益
。
 

 5
.廢

棄
物
減
量
部
分
，
本
案
採

SC
構
造
及
高
性
能
混
凝
土
設
計
，
同
時
減
少
營
建
污
染
之
產
生
。
 

 6
.水

資
源
指
標
部
分
，
採
用
具
有
省
水
標
章
之
用
水
器
具
，
包
括
二
段
式
省
水
馬
桶

(大
號

6
公

升
、
小
號

3
公
升

)、
供
公
眾
使
用
之
小
便
器
、
水
栓
。
並
且
，
設
置
雨
水
回
收
再
利
用
及
節

水
澆
灌
系
統
，
以
達
到
開
源
節
流
之
綠
建
築
設
計
目
標
。
 

 7
.污

水
垃
圾
改
善
指
標
部
分
，
所
有
生
活
雜
排
水
管
確
實
接
管
至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或
污
水
下
水
道
。

本
案
並
設
置
垃
圾
冷
藏
設
備
、
密
閉
式
垃
圾
箱
、
資
源
回
收
桶
、
等
垃
圾
減
量
設
施
。

 

E
E

W
H

-R
S
污
水
垃
圾
改
善
指
標
評
估
表

 

一
、
建
築
名
稱
：
富
享
台
北
市
大
同
區
市
府
段
一
小
段

85
8
等

31
筆
地
號
新
建
工
程

 

二
、
污
水
垃
圾
改
善
評
估
項
目

 

A
、
污
水
指
標
查
核

 

污
染
源

 
查
核
對
象

 
合

 
 
格

 
 
條

 
 
件

 
有
無

 

一
般
生
活
雜
排
水

 

所
有
建
築
物
的
浴
室
、
廚

房
及
洗
衣
空
間
，
或
其
他

類
建
築
物
之
一
般
生
活
雜

排
水

 

所
有

生
活

雜
排

水
管

確
實

接
管

至
污

水
處

理
設

施
或
污
水
下
水
道
，
尤
其
住
宅
建
築
每
戶
必
須
有
專
用

洗
衣

空
間

並
設

有
專

用
洗

衣
水

排
水

管
接

至
污

水
系
統

(檢
附
污
水
系
統
圖

) 

■
 

專
用
洗
衣
雜
排
水

 

寄
宿
舍
、
療
養
院
、
旅
館
、

醫
院
、
洗
衣
店
等
建
築
物

的
專
用
洗
衣
空
間

 

必
須
設
置
截
留
器
並
定
期
清
理
，
同
時
將
排
水
管
確

實
接
管
至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或
污
水
下
水
道

(檢
附
污

水
系
統
圖

) 

□
 

專
用
廚
房
雜
排
水

 

學
校
、
機
關
、
公
共
建
築
、

餐
館
、
俱
樂
部
、
工
廠
、

綜
合
辦
公
大
樓
等
設
有
餐

飲
空
間
、
員
工
餐
廳
的
專

用
廚
房

 

設
有
油
脂
截
留
器
並
定
期
清
理
，
同
時
將
排
水
管
確

實
接
管
至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或
污
水
下
水
道

(檢
附
油

脂
截
留
器
設
計
圖
與
污
水
系
統
圖

) 
□

 

專
用
浴
室
雜
排
水

 

運
動
設
施
、
寄
宿
舍
、
醫

院
、
療
養
院
、
俱
樂
部
等

建
築
物
的
專
用
浴
室

 

排
水

管
確

實
接

管
至

污
水

處
理

設
施

或
污

水
下

水

道
(檢

附
污
水
系
統
圖

) 
□

 

註
：
複
合
建
築
或
機
能
複
雜
之
建
築
物
所
需
檢
討
之
生
活
雜
排
水
項
目
若
不
只
單
一
水
源
，
必
須
同
時
檢
查
通
過
方
為
及
格

 

B
、
垃
圾
指
標
查
核

 垃
 
 
圾

 
 
處

 
 
理

 
 
措

 
 
施

(檢
附
相
關
圖
說

) 
獎
勵
得
分

G
i 

有
無

 

1
. 
當
地
政
府
設
有
垃
圾
不
落
地
等
清
運
系
統
，
無
須
設
置
專
用
垃
圾
集
中
場
及
密

閉
式
垃
圾
箱
者

(本
項
與

6
.7

.9
.項

不
能
重
複
得
分

) 
G

1
=

8
分

 
□

 

2
. 
設
有
廚
餘
收
集
處
理
再
利
用
設
施
並
於
基
地
內
確
實
執
行
資
源
化
再
利
用
者

(必
須
有
發
酵
、
乾
燥
處
理
相
關
計
畫
書
及
設
備
說
明
才
能
給
分
，
限
已
完
工

建
築
申
請

) 

G
2
=

5
分

 
□

 

3
. 
設
有
廚
餘
集
中
收
集
設
施
並
定
期
委
外
清
運
處
理
，
但
無
當
地
資
源
化
再
利
用

者
(2

.與
3
.只

能
任
選
其
一
，
限
已
完
工
建
築
申
請

) 
G

3
=

2
分

 
□

 

4
. 
設
有
落
葉
堆
肥
處
理
再
利
用
系
統
者

(必
須
有
絞
碎
、
翻
堆
、
發
酵
處
理
相
關
計

畫
書
及
設
備
說
明
才
能
給
分
，
限
已
完
工
建
築
申
請

) 
G

4
=

4
分

 
□

 

5
. 
設
置
冷
藏
、
冷
凍
或
壓
縮
等
垃
圾
前
置
處
理
設
施
者

 
G

5
=

4
分

 
■

 

6
. 
設
有
空
間
充
足
且
運
出
動
線
說
明
合
理
之
專
用
垃
圾
集
中
場

(運
出
路
徑
必
須

有
明
確
圖
示

) 
G

6
=

3
分

 
■

 

7
. 
專
用
垃
圾
集
中
場
有
綠
化
、
美
化
或
景
觀
化
的
設
計
處
理
者

 
G

7
=

3
分

 
■

 

8
. 
設
置
具
體
執
行
資
源
垃
圾
分
類
回
收
系
統
並
有
確
實
執
行
成
效
者

 
G

8
=

2
分

 
■

 

9
. 
設
置
防
止
動
物
咬
食
且
衛
生
可
靠
的
密
閉
式
垃
圾
箱
者

 
G

9
=

2
分

 
■

 

1
0
.垃

圾
集
中
場
有
定
期
清
洗
及
衛
生
消
毒
且
現
場
長
期
維
持
良
好
者

(限
已
完
工

建
築
申
請

) 
G

1
0
=

2
分

 
□

 

1
1
.上

述
以
外
之
垃
圾
處
理
環
境
改
善
規
劃
，
經
評
估
認
定
有
效
者

 
G

1
1
=
認
定
值

 
□

 
 三
、
污
水
垃
圾
改
善
設
計
值
計
算

G
I=

Σ
G

i=
1
4

 

四
、
系
統
得
分

 
R

S
9
=

5
.1

5
×
【

(G
I-

1
0
.0

)/
1
0
.0
】

+
1
.5

=
3
.5

6
，

(0
.0
≦

R
S

9
≦

5
.0
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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黎
明

興
技

術
顧

問
股

份
有

限
公

司
L

E
A

D
E

R
M

A
N

 &
 A

SS
O

C
IA

T
E

S
地

下
一

層
車

輛
動

線
示

意
圖

 

排
風

電
表

電
表

電
表

受
電

箱

受
電

箱

污
物

電
表

受
電

箱

下

上 上
坡

道
=
1/
8

自
設

自
設

法
定 裝

卸
位

緊
急

發
電

機
室

一
般
昇
降
機

一
般
昇
降

機

一
般

昇
降
機

一
般
昇
降
機

排
風

進
風

處
理
室

上

防
空

避
難

室
兼

停
車

空
間

台
電

配
電

室

裝
卸

位

坡
道

=
1/
6

汽
車

車
道

下

地
下

ㄧ
層

平
面

圖

S
:
1
/
3
0
0

B
1F 汽

車
動

線

機
車

動
線

減
速

標
線

反
射
鏡

警
示

燈
(車

道
上

方
)

B
1F

往
返

B
2F

B
1F

往
返 1F

裝
卸

車
位
2席

15
0

15
0

17
0

17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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